
科技部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第十三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十三、申請機構應於研究計畫

執行期滿後三個月內，依

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相

關規定，辦理研究計畫經

費結報相關事宜。 

申請機構應於研究學者人

事費補助期滿後三個月

內，依下列規定，向本部

辦理研究學者人事經費結

報，如有餘款並應繳回，

或有不足者，應附領據由

本部補發差額： 

(一)本部補助研究計畫原始

憑證實施就地查核者，其

原始憑證應依本部補助經

費原始憑證就地查核實施

要點之規定辦理，並應檢

附各項費用收支報告(總)

表函送本部辦理結報。                                                                                                                                                                                                        

(二)本部補助研究計畫原

始憑證未實施就地查核

者，申請機構應將經費支

出原始憑證按補助項目

分類整理裝訂成冊後，併

同下列各文件函送本部

辦理經費結報： 

1.研究學者經費核定清

單。 

2.收支報告總表。 

3.教學研究費印領清冊。 

4.結報機票費者，應加附

機票費印領清冊，並檢

附足資證明支付事實

之收據、發票或相關書

面文件核實結報。 

(三)申請機構對研究學者人

事費之各項支出原始憑

證，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

理要點規定辦理。 

十三、申請機構應於研究計畫

執行期滿後三個月內，依

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相關規定，辦理研究計畫

經費結報相關事宜。 

申請機構應於研究學者

人事費補助期滿後二個

月內，依下列規定，檢據

向本部辦理研究學者人

事經費結報，如有餘款並

應繳回，或有不足者，應

附領據由本部補發差額： 

(一)申請機構於研究學者

人事費補助期間內得

檢附已支用經費原始

憑證分次辦理結報。 

 (二)申請機構應將經費支

出原始憑證按補助項

目分類整理裝訂成冊

後，併同下列各件函送

本部辦理經費結報： 

1.研究學者經費核定清

單。 

2.收支報告總表一式二

份。 

3.教學研究費印領清冊

一式二份。 

4.結報機票費者，應加

附機票費印領清冊一

式二份，並依國外出

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

核實結報。 

 (三)申請機構對研究學者人

事費之各項支出原始憑

證，應依支出憑證處理

要點規定辦理。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修正第二項，說明如下： 

(一)為簡化補助延攬研究學

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

之經費結報作業，凡本部

補助研究計畫原始憑證

實施就地查核者，執行本

計畫之相關支出憑證，改

依本部「補助經費原始憑

證就地查核實施要點」之

規定辦理，免將原始憑證

全數送本部辦理結報，爰

依是否實施就地查核分

列第一款及第二款；且因

已無分次辦理結報之必

要，故現行第一款規定予

以刪除，並將序文規定之

補助經費結報期限由二

個月修正為三個月。 

(二)配合行政院於一百零五

年三月三日以院授主會

財字第一０五一五００

０五三號函頒修正支出

憑證處理要點名稱為「政

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爰酌修第三款文字。 

 


